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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人ꎬ 财会股 ２ 人)ꎻ (二) 盘存对账ꎬ 对经济手续不清的 １０ 人不予安置ꎬ 依法清收短款ꎻ (三) 民贸

公司所留的门面和仓库安置 ５ 名职工ꎻ (四) 对石油公司推行一级法人实体ꎬ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独立核算ꎬ 职工和经理实行双向选择ꎬ 安置职工 ４ 名ꎻ (五) ５ 个区乡网点实行租赁承包ꎬ 安置职工 ４
名ꎻ (六) 实行 “国有民营” 安置职工 ５ 名ꎻ (七) 实行一次性买断工龄安置职工 ４ 名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继

续完善民贸企业改革: 一是把民贸企业历年来欠县农行的贷款本息 ５２２􀆰 ４ 万元ꎬ 转划到了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ꎮ 由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国家政策予以清收ꎻ 二是成立新龙县烟草专卖管理

所ꎬ 规范全县的烟草专卖市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根据州委、 州政府提出的国企改制工作目标和 “三个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触动企业

产权、 百分之百的转换机制和百分之百的改变职工身份) 的要求ꎬ 拟定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的意见»ꎬ 企业改革工作启动ꎮ 一是督促县电力公司加强企业内部管理ꎬ 降低生产成本ꎬ 提高

经济效益ꎬ 结合实际提出全县电力体制改革方案ꎬ 并实施ꎮ 二是加强对民贸公司盐茶经营管理ꎬ 制定

管理办法ꎮ 三是指导双龙石材厂开展企业改制前期准备工作ꎬ 要求想办法盘活现有固定资产ꎬ 寻求新

的出路ꎬ 加大对债权的催收力度ꎮ 四是加大对全县民爆物资的管理ꎬ 积极给物资公司寻找炸药储存

地ꎬ 确保民爆物品管理安全ꎮ 五是继续协助长城公司完成商业、 双龙石材厂、 友谊贸易公司不良贷款

的剥离回购工作ꎮ 六是积极向民政部门争取ꎬ 解决民贸公司、 物资公司和双龙石材厂 １９ 名职工的最

低生活保障ꎮ

二、 物资流通体制改革

１９９７ 年ꎬ 县物资公司与县民贸公司合并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由于天然林停采、 运输业猛减等因素

的影响ꎬ 县物资公司处于亏损状态ꎮ ２００１ 年ꎬ 进行县物资公司的清产核资ꎬ 形成改革方案ꎬ 报经县

政府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制定 «新龙县物资公司改革实施方案»ꎬ 划拨 ２４６ 万元ꎬ 并处置部分企业土地和房屋

资产收入一并作为安置企业职工的经费ꎮ ２００６ 年底ꎬ 全面完成县民贸公司和县物资公司改制任务ꎬ
共安置企业职工 ３７ 人ꎬ 剥离退休人员 ５６ 人ꎬ 解决遗属困难补贴 ５ 人ꎬ 成立新龙县民族商务有限责任

公司ꎬ 完成企业改制ꎮ

三、 林产企业改革

１９９８ 年ꎬ 实施 “天保” 工程ꎬ 县木材加工综合厂停产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林业系统 ３ 户企业 (林业

局、 林产品公司、 县木综厂) 的人员合并使用ꎬ 统一由县林业局管理ꎮ

第四节　 金融体制改革

一、 农行新龙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新龙县支行系 １９８４ 年金融体制改革时原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划转ꎬ 隶属农行甘孜藏

族自治州分行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由于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分设ꎬ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负责管理经营

政策性业务ꎬ 县支行按规定将粮食企业信贷业务和扶贫贷款业务划分出农行ꎬ 设立农业发展银行代理

专柜ꎬ 变自营业务为代理业务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ꎬ 撤销中国建设银行新龙县支行ꎬ 其业务归口于县支行

设专柜办理业务ꎮ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ꎬ 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ꎬ 农村信用社与农行新龙县支行脱离

􀅰４８３􀅰



了行政隶属关系ꎬ 成立新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ꎮ 至此ꎬ 县支行内的信用合作股也随之撤销ꎻ １９９６
年因营业机构经费支出大于收入ꎬ 导致亏损以及各方面的实际困难和甘孜州分行的要求ꎬ 撤销上占营

业所、 博美分理处、 河西片区营业所、 下占营业所ꎬ ２００４ 年底ꎬ 撤销城关储蓄所ꎮ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营业

所的各项业务归并农行新龙县支行统一经营ꎮ

二、 新龙县农村信用社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ꎬ 农村信用社与农行新龙县支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ꎬ 单独成立新龙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ꎬ 县农村信用联社辖大盖信用社、 乐安信用社、 色威信用社、 如龙镇信用社、
拉日马信用社、 雄龙西信用社、 通宵信用社、 麻日信用社、 尤拉西信用社、 联社营业部ꎬ １０ 个独立

法人核算机构ꎮ

第五节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粮价放开之前ꎬ 新龙县粮食流通实行 “统购统销”ꎬ 后改为 “合同定购”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取消平价粮

油供应ꎬ 实行市场价格销售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新龙县粮食局开始实行政策性业务同商业性经营分开的 “两
线运行” 机制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粮食部门结合实际ꎬ 先后实施了 “三项政策、 一项改革”ꎬ 即资金封闭运行

政策、 顺价销售政策、 敞开收购市场粮食政策ꎻ 一项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２０００ 年实施了 “四
分开、 一完善” 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ꎮ 新龙县粮食局实施了 “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 (粮食局、 粮

油购销贸易公司两块牌子ꎬ 一个领导班子) 的经营方式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开展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ꎮ
按照全州粮油购销市场化改革实施要求ꎬ 县粮食局依照县政府批转的 «新龙县粮食局关于加快新龙

县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ꎬ 对企业在岗职工 １８ 人进行一次性买断工龄ꎻ 将 ２ 名符合内退

条件的职工移交到社会部门ꎻ 企业供养的遗属 ３ 人一次性进行补偿ꎻ 企业职工的补偿资金、 房改补

贴、 困难补贴、 教育补贴等截至 ６ 月 ２０ 日已全部发放到了职工的手中ꎻ 对企业的退休及内退共 １５ 人

一次性纳入了社会保障部门进行统筹管理ꎻ 在分流的 １８ 名职工中ꎬ 粮贸公司共设置岗位 １８ 个ꎬ 买断

工龄的职工全被返聘ꎮ 返聘人员的工资标准按照企业的经济效益ꎬ 制定了新的工资分配制度及工资标

准ꎮ 新的工资分配主要采取岗位及多劳多得相结合的办法ꎬ 实现了上不封顶、 下保底的工薪制度ꎬ 改

革基本达到预期目标ꎮ

第六节　 财税体制改革

一、 财税分家

１９８９ 年ꎬ “新龙县财税局” 分设为 “新龙县财政局” 和 “新龙县税务局” 两个政府职能部门ꎬ
财政局负责地方财政的管理和使用ꎬ 税务局专门负责税收工作ꎮ

二、 财政资金管理改革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前完成核算中心 １３ 名人员的抽调工作ꎬ 同月 １４—１８ 日ꎬ 由财政局长带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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